
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2060   证券简称：粤水电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08 
 

- 1 - 
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（潮）安全 

系统提升工程（南段）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

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.该合同是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，合同自双方法定

代表人（或其委托代理人）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；不

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

响。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。 

2.合同履行对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

升作用。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

年 12 月 16日披露了“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（潮）安全系统

提升工程（南段）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”的中标情况。详见

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广东

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

（潮）安全系统提升工程（南段）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

的公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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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签订，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

下。 

一、合同签订概况 

近日，公司和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、中国水

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、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

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（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

司为联合体主办方，其他为成员方）与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

施与工程事务中心签订《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（潮）安全系

统提升工程（南段)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》合同。工程建设

内容包括按 200年一遇防洪（潮）标准加固提升堤防 9.3km，

新建鸡六涌西闸、孖沙一涌西闸共水闸 2 座，重建鸡五涌西

闸、孖沙三涌西闸共 2座水闸，新建鸡五涌泵站，配套建设

滨海景观园林设施等。 

根据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，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

限公司为联合体主办方，负责勘察、设计、施工管理的职责，

及工程的设计任务、勘察任务；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

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设计任务；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第

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施工任务。 

（一）交易对手方：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

心。 

（二）合同类型：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。 

（三）合同标的：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（潮）安全系统提

升工程。 

（四）合同金额：758,847,460.37 元，其中公司承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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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 325,114,774.16 元。 

（五）合同工期：总工期为 930 日历天，其中施工工期

780 日历天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.名称：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心。 

2.法定代表人：徐文亮。 

3.开办资金：393.96 万元。 

4.主营业务：负责水利设施的运行、维护管理工作；负

责全区河涌巡查工作；负责防洪（潮）、排涝和水利工程联

合调度工作；负责编制水利设施应急预案，承担水利设施应

急抢险工作，协助开展洪涝干旱灾害防御相关工作。 

5.住所：广州南沙开发区港前大道 1 号 N5 区 2楼。 

（二）公司与该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2020 年，公司承接了该业主的“南沙区 2020 年

度蕉门水道外江碧道建设工程”，合同金额 2,353.08 万元，

占 2020年同类业务的 0.25%。 

2021年，公司未与该业主发生类似交易。 

2022 年，公司承接了该业主的“南沙区风凰湖 2#湖公

园管养项目（2022-2025）”，合同金额 1,791.77 万元，占

2021年同类业务的 0.16%。 

（四）该业主信用状况良好，履约能力有保证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主要权利义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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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包人（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心）：

遵守法律、发出承包人开始工作通知、提供施工场地、办理

证件和批件、支付合同价款、组织竣工验收等。 

2.承包人（联合体）：遵守法律；依法纳税；完成各项

承包工作；对设计、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，以及工程的完备

性负责；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；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

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；避免施工对公众与他人的利益造

成损害；为他人提供方便；工程的维护和照管等。 

（二）工程建设内容：包括按 200 年一遇防洪（潮）标

准加固提升堤防 9.3km，新建鸡六涌西闸、孖沙一涌西闸共

水闸 2座，重建鸡五涌西闸、孖沙三涌西闸共 2座水闸，新

建鸡五涌泵站，配套建设滨海景观园林设施等。 

（三）合同金额：758,847,460.37 元，其中公司承担的

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 325,114,774.16 元。 

（四）定价依据：工程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。 

（五）合同工期：总工期为 930日历天，其中施工工期

780 日历天。 

（六）结算方式：根据进度按月支付。 

（七）主要违约责任： 

1.发包人（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心）违

约 

(1)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

停止履行合同时，承包人可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。 

(2)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，或拖延、拒绝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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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申请和支付凭证，导致付款延误；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；

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，导致承

包人无法复工；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。 

发包人发生上述违约情况时，承包人按合同约定暂停施

工 28 天后，发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，承包人可向发包人

发出解除合同通知。但承包人的这一行为不免除发包人承担

的违约责任，也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

利。 

2.承包人（联合体）违约 

(1)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，发包人可

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。 

(2)承包人发生：承包人的设计、承包人文件、实施和竣

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以及合同约定；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，

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人，或私自将合同

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；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，未

经监理人批准，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

备、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施工场地；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使

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，工程质量达不到标准要求，又

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；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

合同约定的工作，造成工期延误；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，

未能对合同工程完工证书所列的缺陷清单的内容或缺陷责

任期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，而又拒绝按监理人指示再进行

修补；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

止履行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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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人发生上述违约情况时，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

改通知，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纠正。除合同条款另有约定

外，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(或)工期延误。 

3.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

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

约的，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。一方当事人和第三

人之间的纠纷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。 

（八）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其委

托代理人）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公司施工能力强，技术先进、工程技术人员充足，

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。 

（二）该合同履行将对公司 2023 年及未来 2 个会计年

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。 

（三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

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该合同是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

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合同双方均不存在

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备查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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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（潮）安全系统提升工程（南段)

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18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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